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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0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乾照光电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0 

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

根据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厦发改产业【2019】174 号文的通知，

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厦门市财政局的专项补助

资金 30,420,000.00 元，相关款项已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到账，系与资产相关的政

府补助，于收到时确认为递延收益。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4 日期间，公司(含分、子公司)累计收到

各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35,450,100.00 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注：以上政府补助均系以现金方式补助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已全部到账。 

二、补助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，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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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扬州乾照

光电有限

公司 

扬州经济

技术开发

区财政局 

 2018 年商

务发展资

金 

970,100.00 2019 年 1 月 

苏财工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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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1 号 

与资产相

关 
递延收益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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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延收益 否 

- - - - 35,450,100.00 - - - -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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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资金，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； 

（二）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

项，并划分补助的类型系与资产相关的补贴 35,450,100.00 元，截至 2019 年 6 月

4 日对公司利润总额产生影响金额为 67,746.45 元，该金额是上述部分补贴项目

按期摊销金额。 

三、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

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收款凭证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相关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6 月 5 日 


